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８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４９

，

４０８

，

４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４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２７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８７７

湖北正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２

、咨询联系人：王平国 彭百条

３

、咨询电话：

０７１４－６２９７３７３

４

、咨询传真：

０７１４－６２９７２８０

六、备查文件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１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参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该项议案已

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当日媒体所载

公告内容）。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对利华益神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华益神剑”）的出资，

并在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 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本

期出资后利华益神剑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股

权比例

４０％

；利华益集团（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股比例

６０％

。

本期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本期认缴注册资本

金 额 出资比例 金 额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６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６０％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４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４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述出资已经山东中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鲁中明验字【

２０１１

】

３０１１

号验资报

告”验证。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鹿港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镇）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港科技”、“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桥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以

下简称“开户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与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桥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市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分别为

８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５８８０８８

、

２０００４２６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３

、

１０５２７８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２２８

和

７３２３９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６２６７４

，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二、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 平安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

工作。平安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

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

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平安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平安证券。

六、 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协议规定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本公

司可以主动或在平安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平安证券发现本公司和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协议自本公司、开户行和平安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钱忠伟先生、缪进义先生和陈海东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华芳集团和韩小军等

４４

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同时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

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

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５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３

号文批准。 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鹿港科技”，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４

，

２４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股票简称：鹿港科技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５

、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２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钱忠伟先生、缪进义先生和陈海东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华芳集团和韩小军等

４４

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同时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１

，

０６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４

，

２４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ｌｕｇａ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镇

４

、注册资本：

１５

，

９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５

、法定代表人：钱文龙

６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全毛、化纤、各类混纺纱线、毛条、高仿真化纤、差别化纤维和特种天然

纤维纱线及织物、特种纺织品的研发、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纺织原

料、针纺织品、五金、服装、钢材、建材的购销。

７

、主营业务：各类针织毛纺纱线以及高档精纺呢绒面料生产与销售。

８

、所属行业：毛纺织

９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５８３５３２５８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８４７００８０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ｌｕｇａｎｇｗｏｏｌ．ｃｏｍ

１２

、电子信箱：

ｉｎｆｏ＠ｌｕｇａｎｇｗｏｏｌ．ｃｏｍ

１３

、董事会秘书：邹国栋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

１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钱文龙 董事长

钱忠伟 董事

、

副董事长

缪进义 董事

、

副董事长

陈海东 董事

徐群 董事

倪明玉 董事

于北方 独立董事

黄建新 独立董事

范雪荣 独立董事

（

２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监事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袁爱国 监事会主席

高慧忠 监事

钱丽 职工监事

（

３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职务

钱文龙 董事长兼总经理

钱忠伟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缪进义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陈海东 董事

、

财务负责人

曹文虎 副总经理

黄春洪 副总经理

倪雪峰 副总经理

邹国栋 董事会秘书

１５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如

下：

姓 名 现任职务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钱文龙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４８

，

３０７

，

９０７ ３０．３８

钱忠伟 董事

、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２

，

８４３

，

２６８ １４．３７

缪进义 董事

、

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２

，

８４３

，

２６８ １４．３７

陈海东 董事

、

财务负责人

８

，

０６２

，

５８０ ５．０７

徐群 董事

、

会计机构负责人

２

，

９４５

，

７５２ １．８６

倪明玉 董事

、

神鹿毛纺呢绒部部长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１．０６

袁爱国 监事会主席

、

销售部部长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１．０６

高慧忠 监事

、

技术开发部部长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１．０６

黄春洪 副总经理

１

，

７４９

，

２４０ １．１０

曹文虎 副总经理

１

，

８３０

，

３３５ １．１５

倪雪峰 副总经理

１

，

８３０

，

３３５ １．１５

邹国栋 董事会秘书

５６９

，

０９０ ０．３６

注：钱文龙系黄春洪之岳父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钱文龙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０．３８％

的股权，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钱文龙先生，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身份证号码为

３２０５２１１９５３０１１１＊＊＊＊

，住所为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金桥路。

１９７２

年起历任海安油脂厂、鹿苑

电阻厂、华联毛纺织染厂工人、张家港市毛精纺厂车间主任、副厂长、张家港鹿港毛纺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苏鹿港毛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发行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

钱文龙

４８，３０７，９０７ ３０．３８ ４８，３０７，９０７ ２２．７９

钱忠伟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４．３７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０．７８

缪进义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４．３７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０．７８

陈海东

８，０６２，５８０ ５．０７ ８，０６２，５８０ ３．８０

华芳集团

５，６７６，５５１ ３．５７ ５，６７６，５５１ ２．６８

韩小军

４，７０６，３７５ ２．９６ ４，７０６，３７５ ２．２２

钱树良

３，３２３，４４９ ２．０９ ３，３２３，４４９ １．５７

徐 群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８６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钱玲娣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８６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谢惠琴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８６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曹文虎

１，８３０，３３５ １．１５ １，８３０，３３５ ０．８６

倪雪峰

１，８３０，３３５ １．１５ １，８３０，３３５ ０．８６

黄春洪

１，７４９，２４０ １．１０ １，７４９，２４０ ０．８２

高慧忠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１．０６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０．８０

袁爱国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１．０６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０．８０

倪明玉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１．０６ １，６８８，０６１ ０．８０

赵建秋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９７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７３

钱星华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９７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７３

夏建保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９７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７３

钱 平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９７ １，５４５，７９０ ０．７３

邹玉萍

１，４６４，６９５ ０．９２ １，４６４，６９５ ０．６９

邹志刚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孙建良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陈正华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施培刚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钱益峰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吴建新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王建芬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８８ １，３９９，９６１ ０．６６

许建秋

１，２８４，００９ ０．８１ １，２８４，００９ ０．６１

邹国栋

５６９，０９０ ０．３６ ５６９，０９０ ０．２７

史大南

３４９，２７９ ０．２２ ３４９，２７９ ０．１６

程志宏

３２５，０９１ ０．２０ ３２５，０９１ ０．１５

顾正清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３

唐建英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３

邵丽娟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３

蒋丽芳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３

范行娣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８ ２８８，１００ ０．１３

陈 平

２８４，５４８ ０．１８ ２８４，５４８ ０．１３

苗现香

２８４，５４８ ０．１８ ２８４，５４８ ０．１３

陈永娟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方正祥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徐亚秋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陈晓锋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张建英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钱耀萍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吴健康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钱革忠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０７，００８ ０．１０

曹立芹

１４２，２７１ ０．０９ １４２，２７１ ０．０７

陆梅花

１４２，２７１ ０．０９ １４２，２７１ ０．０７

本次发行的股份

－ － 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其中

：

网下配售部分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网上发行部分

４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

１

钱文龙

４８，３０７，９０７ ２２．７９

２

缪进义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０．７８

３

钱忠伟

２２，８４３，２６８ １０．７８

４

陈海东

８，０６２，５８０ ３．８０

５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５，６７６，５５１ ２．６８

６

韩小军

４，７０６，３７５ ２．２２

７

钱树良

３，３２３，４４９ １．５７

８

钱玲娣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９

谢惠琴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１０

徐 群

２，９４５，７５２ １．３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５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０．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向询价

对象配售

１

，

０６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４

，

２４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０４６

号”）。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４８

，

００７

，

０００

元，主要包括：

（

１

）承销保荐费：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元

（

３

）律师费：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元

（

４

）股权登记费及摇号公证费：

２５２

，

０００

元

（

５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９５

，

０００

元

（

６

）信息披露费：

３

，

１７０

，

０００

元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９１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１

，

９９３

，

０００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２１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本次发行

后的净资产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０

元（按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

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

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８

号静安广场

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６１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０７８９００

保荐代表人：吴光琳、吴晓波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鹿港科技申请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鹿港科技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平安证券愿意推荐鹿港科技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保荐责任。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5月26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层）

根据《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2” 位数 76

末“3” 位数 273��473��673��873��073

末“4”位数 4607��6607��8607��0607��2607

末“5”位数 99922��12422��24922��37422��49922��62422��74922��87422

末“6”位数

690048�� 890048�� 090048�� 290048�� 490048�� 865118��

64337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728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３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２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全景网（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

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ｍｙｓｔｅｅｌ．ｃｏｍ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 � �根据《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北京君正集成电

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１

”

位数

：

１

末

“

３

”

位数

：

７３６

末

“

４

”

位数

：

８３５８ ０８５８ ３３５８ ５８５８

末

“

５

”

位数

：

８５７４２ ３５７４２

末

“

６

”

位数

：

２４６４６９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２

，

０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1-017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市协注

[2010]CP80

号文件，核定公司短期融资券额度为

6

亿元，该限额有效期至

2012

年

6

月

8

日。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24

发行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粤威华

CP01"

人民

币

3

亿元，又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行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10

粤威华

CPO2"

人民币

1

亿

元。

公司将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发行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1

粤威华

CP01"

）人民

币

2

亿元。本期发行金额

2

亿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

方式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发行对

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起息日

2011

年

6

月

1

日，缴款日

2011

年

6

月

1

日，债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

日，上市流通日

2011

年

6

月

2

日，兑付日

2012

年

5

月

31

日。 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根据簿记建档、

集中配售的结果确定，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期限

365

天，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止，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公司发行本期短期融资券事项已经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0]CP80

号），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09-036

临时公告）、《关于公司短期融

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2010-024

临时公告）、《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公告》（

2010-025

临时公告）以及《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2010-034

临时公告）。

有关公司发行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情况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http://www.chinabond.

com.cn

）和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